
附件

平罗县中小学学籍管理和招生入学

专项核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落实自治区纪委开展全区教育领域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和《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全区中小学学籍管理和招生入学工作专项核查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学籍管理，规范招生入学行为，决定对全县所有中小学开展学籍管理和招生入学工作专项核查，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专项核查目的
落实中小学生入学“十个严禁”规定和《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全区中小学学籍管理和招生入学工作专项核查的通知》要求，严肃招生纪律，规范招生行为，完善学籍管理制度，推动教育领域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发现的问题有效整改，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二、核查重点任务
（一）学籍管理。学籍管理员从学籍系统中导出在校生花名册，分班级打印，以班级为单位进班点名核查，在备注栏写明核查期间不在校学生去向，在花名册最后空白处登记无本校学籍的学生并注明原因。对确认已转学的学生，学校要督促学生家长尽快办理学籍转接手续并纳入转入转出学生花名册；对监测确认疑似辍学无法联系，或多次劝返仍不返校的学生，学校要及时向教体局和所属乡镇人民政府报告，及时实施劝返工作。各学校要对送教上门学生单独建册并“一生一档”建立送教资料。各学校对核查出来存在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问题，逐一说明问题成因，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期限和责任人，及时整改。

（二）招生入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严格落实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和平罗县招生入学工作“十二条禁令”规定，按照《平罗县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人学工作实施方案》文件中划定的各校招生片区规范招生，不得违规设置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等。普通高中要将报名册与考试中心下发的高一录取学生名单进行比对并进班点名，核查学校是否存在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挪用自主招生指标超类别招生等情况，对核查发现的违规招生等问题，相关学生不得注册学籍。
（三）转学管理。各学校要完善转入转出学生花名册，补齐转学证明。根据学籍系统转学记录和申请转学材料，对照转入学生逐一排查。重点核查跨省转入学生有无学籍造假、证明材料造假、转学后不实际就读情况，违规在高中一年级下学期和高三年级转入情况。对核查出不符合条件违规转学的学生，不予办理转入学手续，责令返回原就读学校，清退旁听借读学生。

（四）考勤管理。根据学籍系统在校生名册，以班级为单位进班点名核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对长期休学（1年以上）的要提醒家长及时办理复学或继续休学手续，对无故请假（请假1周以上）或无故旷课（旷课3天以上）不到校的学生，学校要督促学生家长及时将学生送学校就读；普通高中学校重点核查学生请销假制度及程序落实情况，对不遵守学校考勤管理制度，长期休学（2年以上）、请假（请假4周以上或累计请假8周及以上）、旷课（无故旷课4周以上或累计旷课8周及以上）的学生，督促学生家长根据具体情形和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核查范围及时间
（一）核查对象
全县所有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学校。
（二）核查时间
自2023年9月1日至12月30日。
四、核查安排
核查工作分四个阶段。

（一）学校自查阶段。9月15日前，各中小学校围绕核查重点任务全面开展自查工作，形成自查报告，建立问题整改清单，报县教体局教育管理室。
（二）县级排查阶段。9月18日以后，教体局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全县所有中小学开展全覆盖排查，形成排查报告，建立问题整改台账，10月13日之前结束。

（三）五市互查阶段。11月15日前，教育厅将组织五市交叉检查。

（四）自治区级抽查阶段。9月1日—12月30日，自治区教育厅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各学校自查、市县排查、五市互查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抽查。

五、组织领导

    为做好本次中小学学籍管理和招生入学专项核查工作，平罗县教体局特成立“专项核查”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如下：

组  长：胡淑娟  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贺永春  教体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张兴红  教体局副局长

成  员：党  兵  考试中心主任
鲁小龙  教体局教育管理室主任

李  波  教体局政工室主任

全体督学、所有中小学校长

“专项核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体局教育管理室，负责本次中小学学籍管理和招生入学专项核查工作的安排、协调和总结上报。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专项核查是教育领域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专项治理的重要内容，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制定专项核查工作方案，建立分管负责同志、学籍管理员、班主任等为主要成员的“专项核查”工作小组，围绕核查重点内容，细化责任分工，按照时间节点全面开展核查排查工作，做到以查促改、以改促治。
（二）畅通监督渠道。各学校要通过家长微信群、宣传栏公布教体局专项核查投诉举报电话，同时要加强对相关主要政策的解读阐释，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

（三）强化追责问责。各学校要认真开展专项核查自查，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如实建立台账，按照有关政策积极推进整改。教体局将对不认真开展自查、发现问题不及时上报整改、虚假整改造成不良后果和社会影响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校长约谈或通报批评等处罚。
（四）建立长效机制。各学校要以此次专项核查为契机，进一步规范学籍管理和招生入学工作，总结专项核查中的经验做法，完善本校学籍管理制度，建立每年学籍定期核查机制，确保在校学生人籍一致，招生入学公平有序。教体局教育督导室将专项核查工作纳入责任督学日常督导范围，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促进教育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